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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企业争创驰（著）名商标的实施意见  

 
(沈政发[2009]21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加快实施品牌战略，鼓励争创驰（著）名商标，提高我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依

据《辽宁省实施品牌战略工作方案》和《沈阳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特提出实施意见如下： 

  一、本实施意见中驰名商标是指由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或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的驰名商标；省著

名商标是指由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的著名商标；市著名商标是指由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评定

的著名商标。 

  二、市政府对新获得驰名商标的企业，给予300万元的奖励。对新获得省、市著名商标的企业，县

级政府或管委会可给予适当的奖励。 

  三、放宽企业以驰（著）名商标专用权作为无形资产出资比例，企业以驰（著）名商标作价出资

的，其出资数额可占到注册资本比例的70%。 

  四、进一步放宽企业名称、企业集团的核准条件。以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字号的，冠“辽宁”行政

区划不受注册资本、行业、组织形式的限制；拥有驰名商标的核心企业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有2个

以上子公司，总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可申办企业集团。 

  五、支持企业以驰（著）名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盘活存量无形资产，解决企业发展中资金不足

的问题，发挥商标品牌的优势作用。 

  六、对拥有驰（著）名商标的企业，各商业银行要给予信贷资金支持，在符合贷款的条件下，优

先满足企业生产短期资金需求。对优质企业贷款，在信贷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实行优惠利率，减轻企

业融资成本。 

  七、鼓励国内担保公司为驰名商标企业融资提供担保，对给予提供担保的担保公司，按照新增加

的担保额给予2%的补助。 

  八、在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投资项目上，对拥有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的企业优先向国家、省推

荐，争取相关支持；在土地和稀有资源使用上，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企业可优先使用。 

  九、申报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的企业，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

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如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

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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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加大驰（著）名商标的宣传力度。各新闻媒体要以各种方式宣传我市驰（著）名商标企业和

产品，对其发布的广告给予收费优惠。 

  十一、加强驰（著）名商标战略梯队建设。以装备制造业、农产品、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申报

一批、准备一批、培育一批”管理水平高、产品质量好、市场占有率高、经济效益好的著名商标作为

我市申报驰名商标、省著名商标战略梯队。积极帮助具备驰（著）名商标条件的企业组织申办材料，

协调国家商标局、商评委、省工商局做好争创服务工作。 

  十二、加大对驰（著）名商标的保护工作力度。工商、质监、知识产权、公安等部门要按照各自

职能分工，严厉打击各种假冒行为和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特别要加大对驰（著）名商标的保

护力度，依法查处各类违法案件，为企业争创驰（著）名商标创造良好环境。 

  十三、支持商标业协会建设和发展，发挥商标协会在培育企业争创驰（著）名商标，提供商标信

息咨询，开展国际国内交流和人才培训等方面的指导和服务作用，为我市企业驰（著）名商标提供优

质服务。 

  十四、对在争创驰（著）名商标中有突出贡献的行业协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每年给予

不超过50万元的补助。 

  十五、成立沈阳市争创驰（著）名商标工作协调小组，统筹协调和指导全市争创驰（著）名商标

工作，解决争创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协调小组组长由分管副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市政府分管协调

的副秘书长和市工商局局长担任，成员由市发改委、财政局、知识产权局、国资委、经委、商业局、

服务办、国税局、地税局、质监局、农委、食品药品监管局、装备制造业协会、食品协会、总商会等

部门负责人组成。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工商局，具体负责制定全市争创驰（著）名商标的工作计划

和方案，协调、指导和组织驰（著）名商标的推荐、审核和申报等工作。 

  各地区和有关单位也要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统筹本地区争创驰（著）名商标工作。 

  十六、建立争创驰（著）名商标工作目标考核制度。各地区和有关单位要把争创驰（著）名商标

纳入重要工作议程，列入工作目标绩效考核范围，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切实将此项工作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执行期到2012年。其中，2009年按照《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沈阳市支持企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沈政发〔2009〕7号）规定的内容和程序办

理。 

  沈阳市人民政府     

  二○○九年六月十日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广告报价 | 诚 聘 | 法律公告 | 建网须知 | 宣传先进 | 档案数字化 | 本网公告 | 

总编辑、主编 

京ICP证080276号 |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76) |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06040)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2002-2010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